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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得利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 

1 宗旨 

1.1 为确保遵守所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ABC）法律规定，本政策规定了赛得利集团及其所有员工

必须遵守的基本标准。 

2 反贿赂和反腐败政策声明 

2.1 赛得利集团将确保业务开展遵守所有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并严格禁止在组织内部及员工和

商业伙伴的行为中发生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腐败。赛得利集团将持续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了解并遵

守反贿赂和反腐败的相关责任。 

2.2 赛得利集团已使用并将维持一套《反贿赂和反腐败标准操作程序》以确保本政策的实施。该程序阐

述了确保遵守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的关键步骤和原则。如不遵守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

可能会导致赛得利集团和员工个人遭受严重的民事和刑事处罚，并对赛得利集团的声誉造成重大损

害。 

2.3 赛得利集团对不遵守本政策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不遵守本政策是非常严重的事件，等同于是明

知故犯的行为，并可能导致纪律处分，最严重时将导致解雇或服务终止。员工必须报告任何涉嫌贿

赂、腐败或其他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可向 BG/BU 负责人、公司法务、企业控制部门负责人中任一

人报告，或按金鹰集团《举报政策》执行。 

3 定义 

3.1  “ABC”为“anti-bribery and corruption”的缩写，意为反贿赂和反腐败。 

3.2 “关联方”指直接或间接控制赛得利集团，或被赛得利集团控制或共同控制的人士或实体。 

3.3 “有价之物”应作广义解释，包括（但不仅限于）任何金额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礼品和礼品卡；

餐饮、娱乐和其他款待；旅游和住宿；培训；实物服务；未支付公允价值的服务和/或供应业务、

就业、教育或投资机会；合同权益；折扣或信贷；佣金、回扣、返利、贷款或其他报酬；支付其

他费用；以及政治捐款或慈善捐款。 

3.4  “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是指适用于赛得利集团及其员工或商业伙伴的、与贿赂和腐败相关

的任何司法管辖区的任何法律、规则、法规或其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 

3.5 “BG”为“business group”的缩写，指业务集团。 

3.6 “账簿和记录”是指帐目、函件、发票、备忘录、磁带、光盘、纸质文件、账簿和其他文件或任何

类型的转录信息。 

3.7  “BU”为“business unit”的缩写，指业务单元。 

3.8  “商业伙伴”包括在任何时候为赛得利集团或其关联方，或代表赛得利集团或其关联方提供（或打

算提供）服务的任何第三方，例如代理人、中介人、咨询顾问、经销商和次级经销商、分销商、

特许经营商和次级特许经营商、被许可人、承包商、船运代理、海关代理、销售代理、经纪人、

供应商和销售商、业务联系人、代销人、中间人、介绍人、赞助商、顾问、服务公司、运营支持

公司和潜在的政府官员。 

3.9  “企业控制”是指赛得利集团的控制部门。 

3.10 “公司法务”是指赛得利集团的法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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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交易方”是指与赛得利集团或其关联方签订协议的任何第三方。 

3.12  “疏通费”通常是指为完成或加快完成政府官员或其他人士提供的原本由个人或公司依法有权享受

的常规事务或服务而支付的小额非官方款项（例如加快签证申请处理速度）。 

“政府官员”是指： 

（1）任何政府或国际公共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的官员、雇员或代理人，包括其代理机构

或部门； 

（2）任何政府或国际公共组织（或其代理机构或部门）拥有（甚至部分拥有）、控制或经营的公

司或商业机构的官员、雇员或代理人； 

（3）政党的官员、雇员或代理人； 

（4）政治职务候选人； 

（5）土著或其他土著所有权持有团体的领导人； 

（6）代表上述任何一方行事的人士。 

3.13 “反贿赂和反腐败高风险国家”是指在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最新出台的全球清廉指数中评分

低于 30 的国家，其贿赂和腐败风险日趋增高或通常与贿赂和腐败联系在一起（该政策自 2020 年

起生效）。相关国家名单请参见本政策附录 A。 

3.14  “员工”是指赛得利集团的管理人员、董事和雇员，以及在与赛得利集团签订和履行服务合同中工

作的任何人士。 

3.15 “Sateri”是赛得利集团和/或其关联方。 

4 适用范围 

4.1 本政策适用于所有： 

(a) 员工； 

(b) 赛得利集团聘用或拟聘用的商业伙伴；和 

(c) 赛得利集团业务运营，包括赛得利集团能够对其政策和程序行使控制权的所有法律实体和

合资企业。对于赛得利集团无法控制的合资企业，赛得利集团将努力影响合资企业的政策

和行为，以使其体现本政策中所述的价值观。 

5 贿赂和腐败定义 

5.1 赛得利集团以及所有员工和商业伙伴务必了解赛得利集团对贿赂和腐败的定义，并清楚赛得利集

团禁止从事此类活动： 

(a) 腐败通常理解为滥用权力来谋取私利。 

(b) 贿赂则更为具体，是指接受任何人或向任何人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给予、承诺、供给、接收、

同意接收、要求、索取或接受有价之物，以在其履行职责时对其产生腐败或不正当的影响，

或被其影响，或获取或给予不当利益。 

5.2 明确禁止所有员工和商业伙伴从事任何形式的贿赂和腐败行为，避免任何形式的贿赂或腐败现象

的行为发生。 

6 遵守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 

6.1 赛得利集团业务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反贿赂和反腐败风险的主要领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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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商业伙伴接洽； 

(b) 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往来； 

(c) 礼品和款待； 

(d) 赞助和捐赠； 

(e) 招聘； 

(f) 疏通费和人身安全费；以及 

(g) 账簿、记录和内部控制。 

交易方和商业伙伴接洽 

6.2 与交易方和商业伙伴展开的所有交易均应按照最高道德标准进行，并应遵守所有适用的反贿赂和

反腐败法律。员工不得借由商业伙伴开展赛得利集团自身无法开展的事务来规避本政策或任何其

他赛得利集团政策。 

6.3 当明确知晓或认为向商业伙伴支付款项将会作为向政府官员、个人或任何实体行贿时，该等款项

禁止支付。 

6.4 赛得利集团必须对所有潜在商业伙伴开展合理的尽职调查，以确保赛得利集团仅与愿意并能够遵

守本政策的、信誉良好且符合资格的商业伙伴建立业务关系。赛得利集团与所有商业伙伴建立的

关系均须完整且恰当地记录在案。 

6.5 有关在反贿赂和反腐败高风险国家注册、设立或运营的的商业合作伙伴的进一步指导，包括开展

适当的尽职调查和相关合同条款，请参阅《反贿赂反腐败标准操作程序》 

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往来 

6.6 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应特别小心，尤其是在反贿赂反腐败高风险国家，因为适用的反贿赂和反

腐败法律禁止贿赂政府官员。 

6.7 在某些情况下，向政府官员支付合理且正当的业务支出是在允许范围内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得以不当影响政府官员为目的来支付此类业务支出。 

6.8 关于与政府官员往来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金鹰集团的《政治捐赠和活动政策 CL122》。 

礼品和款待 

6.9 出于合法的商业目的交换微不足道的合理礼物和给予款待（例如咖啡、餐点）可以促进建设性的

业务关系。然而，根据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规定，礼品和款待被视为“有价之物”。 

6.10 员工和商业伙伴不当提供礼品和款待会有损赛得利集团的信誉，且此类行为可能成为行贿的幌子。

不当行为包括超出常规社交礼仪的任何过于奢侈、频繁或其他不恰当的礼品或款待。 

6.11 员工和商业伙伴决不得提供、给予或接收礼品和款待，以影响或试图影响接受者做出客观商业决

策或换取优惠待遇。 

6.12 关于在提供或接收礼品和款待之前应采取步骤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金鹰集团《礼品、赞助、款

待和赞助旅行的政策 HR308.7》。 

赞助和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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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赛得利集团不允许向政党和/或政治职位候选人捐款。任何员工或商业伙伴均不得作出声称或可被

解读为代表赛得利集团进行政治捐款。 

6.14 赛得利集团可向非盈利机构及其他慈善机构进行慈善捐款及提供赞助。然而，根据适用的反贿赂

和反腐败法律，这些捐赠必须合乎道德且合法。由赛得利集团（或以其名义）进行的任何慈善捐

款必须根据金鹰集团《政治捐款和活动政策 CL122》获得批准。 

6.15 员工可以加入政治协会或向政党捐款，但必须以个人身份和在私人时间进行，并始终明确赛得利

集团与此类政治活动或捐款不存在任何关联。 

6.16 有关这些事项的进一步指导，请参阅金鹰集团的《政治捐款和活动政策 CL122》。 

Recruitment 招聘  

6.17 虽然没有绝对禁止雇佣他人推荐的人士，但雇佣决定不应基于赛得利集团的商业交易。提供就业

机会不应作为赛得利集团获得利益的交换，且员工不应为了在业务活动中寻求利益而提供就业机

会。政府官员及其亲属只有在符合职位要求且薪酬符合公平市场价值的情况下，才可被聘为员工。  

6.18 负责招聘的人员必须对所有新招聘人员进行入职前的筛选审查，并确保在发出聘用意向书之前以

符合要求的方式完成此类审查。 

疏通费和人身安全费  

6.19 根据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规定，疏通费可能构成贿赂，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法的。 

6.20 赛得利集团严格禁止在开展其业务时提供疏通费。如果您代表赛得利集团支付或被要求支付疏通

费，您必须立即（以书面形式）向 BG/BU 负责人报告该事件。 

6.21 偶尔可能会存在政府官员、声称代表政府官员行事的人员或其他人试图向赛得利集团、其人员和/

或其商业伙伴索取或勒索有价之物。 

6.22 如果您面临给你的人身安全带来明确或暗示威胁的勒索或要求时，并且您有理由相信您即将遭受

严重的身体伤害或失去人身自由的危险，而且您没有其他合适的替代解决方案，您可以支付本政

策在其他情况下禁止支付的款项。在此等情形下： 

(a) 您应始终在赛得利集团的账簿和记录中记下有关该款项的详细信息，包括付款原因、付款

日期及收款人的身份；并且 

(b) 您应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向公司法务和企业控制负责人汇报该勒索付款，以决定应采

取何种行动。 

账簿和记录和内部控制 

6.23 赛得利集团会对赛得利及其代表的所有支出进行详细准确的记账并记录，保持对于赛得利集团所

有资金和资产负责的内部控制系统。赛得利集团将合理准确地保存所有金融交易、风险评估和尽

职调查的账簿和记录，以供检查。 

6.24 严禁任何员工和商业伙伴在没有恰当支持文件的情况下进行任何支付，包括任何“账外”支付或其

他会计造假，例如更改或伪造账簿和记录以掩饰或掩盖支付、虚假或欺诈性发票支付、遗漏相关

信息、总账错误编码或伪造费用支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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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培训 

7.1 所有员工入职时均会接受反贿赂和反腐败培训。高级职位员工或负责依据《反贿赂和反腐败标准

操作程序》执行商业伙伴尽职调查的员工将额外接受有关尽职调查流程的针对性培训。此类培训

将周期性举办。 

7.2 在适当的情况下，将根据《反贿赂和反腐败标准操作程序》向特定商业伙伴提供培训。 

7.3 如果您没有接受过培训，但认为自己应该接受培训，请联络您的分管经理。 

8 违反政策 

8.1 所有员工均必须确保阅读、理解并遵守本政策，并避免任何可能导致或显示违反本政策的活动。

不了解不能作为不遵守本政策的借口。 

8.2 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通常将构成贿赂和腐败的行为定为犯罪。根据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

法律定义，在会计记录中掩盖或隐瞒贿赂款项通常也构成刑事犯罪。违反这些法律将受到严厉处

罚，可能包括对公司的巨额罚款和其他处罚（例如取消资格），以及对个人的罚款和监禁。 

8.3 一些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禁止贿赂或腐败行为，无论此等行为发生在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

门。此外，一些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具有域外效力，这意味着它们也适用于在相关法律颁

布国以外发生的行为。 

8.4 此外，任何员工或商业伙伴给予或提供贿赂，以帮助赛得利集团保留业务（或业务优势），都可

能导致赛得利集团因未能防止此等贿赂的发生而被定罪（无论赛得利集团是否知晓此等贿赂的存

在）。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违反本政策。 

8.5 任何员工故意、疏忽或以其他方式未能遵守本政策，都将受到纪律处分，包括但不限于在法律允

许范围内的停职或解雇（针对赛得利集团的雇员、高级管理人员或董事），或终止合同（针对赛

得利集团代理及与赛得利集团签订服务合同的任何人士)。 为避免疑问，违反本政策即被视作故

意不当行为。 

8.6 内部审计和人力资源部应负责调查员工或商业伙伴的贿赂指控事宜，并采取适当措施回应，如聘

请外部顾问开展调查，并视具体情况与公司控制部门负责人和公司法务进行磋商。 

8.7 赛得利集团将向有关地方当局通报员工或商业伙伴所犯的贿赂或腐败事宜，并就此与之展开合作。  

9 报告不遵守本政策的行为 

9.1 任何员工发现或有理由怀疑已发生或可能发生不遵守本政策的行为，必须尽早向 BG/BU 负责人报

告此事， BG/BU 负责人应就此咨询公司法务和公司控制部门负责人。 

9.2 员工不得无视可能存在反贿赂和反腐败风险的可疑情况。如果您不确定某一特定行为是否构成贿

赂或违反任何适用的反贿赂和反腐败法律，或者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疑问，应向 BG/BU 负责人提出。  

9.3 有关违规行为可以直接向公司法务、公司控制部门负责人报告或根据金鹰集团的《举报政策》执

行。 

9.4 一旦报告了怀疑或担忧，在另行通知或信息公开之前，不应与负责调查的人员以外的任何人讨论

此事。  

9.5 赛得利集团理解，拒绝接受或提供贿赂的人士，或提出担忧或举报他人不当行为的人士，有时会

担心可能因此遭受波及。所有不当行为的报告都将得到保密处理。请参阅金鹰集团的《举报政策》

获得更详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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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解释 

10.1 本政策应由各 BG/BU 负责人在咨询公司法务和公司控制部门负责人后解释。如有任何问题，请以

英文版为主。 

11 例外情况 

11.1 本政策的要求不得存在任何例外、放弃或偏离情形。 

12 补充信息 

12.1 本政策的遵守情况将受到持续监控、审查和定期审计。 

12.2 本政策可由公司法务和企业控制部门负责人不时进行修订和更新。本政策的最新版本可从公司控

制部门负责人处获取。 

12.3 如果您对本政策存有任何疑问，请与 BG/BU 负责人或公司法务联络。 

13 文件控制 

政策编号和修订 生效日期 更改说明 

 2023 年 12 月 20 日 初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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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涛 

 

赛得利总裁 

 

 

 

 



 

 

7  

 

 

 

 

 

 

 

附录 A 

反贿赂和反腐败高风险国家  

Afghanistan 

阿富汗 

Guinea  

几内亚 

North Korea 

朝鲜 

Angola 

安哥拉 

Guinea Bissau 

几内亚比绍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亚新几内亚 

Bangladesh 

孟加拉 

Haiti 

海地 

Paraguay 

巴拉圭 

Burundi 

布隆迪 

Honduras 

洪都拉斯 

Somalia 

索马里 

Cambodia 

柬埔寨 

Iran 

伊朗 

South Sudan 

南苏丹 

Cameroon 

喀麦隆 

Iraq 

伊拉克 

Sudan 

苏丹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共和国 

Laos 

老挝 

Syria 

叙利亚 

Chad 

乍得 

Lebanon 

黎巴嫩 

Tajikistan 

塔吉克斯坦 

Comoros 

科摩罗 

Liberia 

利比里亚 

Togo 

多哥 

Congo 

刚果 

Libya 

利比亚 

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民主共和国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Uganda 

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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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Mauritania 

毛里塔尼亚 

Uzbe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 

Djibouti 

吉布提 

Mozambique 

莫桑比克 

Venezuela 

委内瑞拉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几内亚 

Myanmar 

缅甸 

Yemen 

也门 

Eritrea 

厄立特里亚 

Nicaragua 

尼加拉瓜 

Zimbabwe 

津巴布韦 

Guatemala 

危地马拉 

Nigeria 

尼日利亚 

 

 

欲了解反贿赂和反腐败高风险国家的最新名单，请联系公司控制负责人或公司法务。  


